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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植面积申报 

责任部门：区县农委、有关单位 

 

主要任务：每年 10 月底前将乡镇上报的上

年实际种植面积，审核汇总后向市农委申

报。 

预算编制 

责任部门：市农委 

 

主要任务：根据区县农委及有关部门上报的

种植面积，编制下一年度全市农业综合补贴

预算。  

资金拨付 
责任部门：市财政局 

 

主要任务：根据市农委审核意见，市财政局

将补贴资金拨付到区县财政局及有关单位。 

管理监督 

责任部门：市农委、市财政局、区县农委、

财政局、有关单位 

 

主要任务：乡镇要对村上报的补贴资金与村

公示文书进行核查，核查覆盖面要达到100%；

区县农业、财政部门按照 20-30%农户比例对

乡镇上报的补贴资金组织抽查核实；市农委、

市财政局组织力量开展抽查。 

 
 


